
珠海撞人案已被「蓋棺定論」，我們為何還要討

論無差別傷人事件？

「這些未被言說的事件和傷痕始終存在。如果我們試圖忽視它們，未來它們可能會以更強的方式反

噬社會。」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2025年1月20日，春節前夕，珠海撞人案的犯罪者樊維秋和無錫校園持刀傷人案的犯罪者徐加金被

執行死刑。兩起案件分別造成至少38人死亡、47人受傷和8人死亡、17人受傷。從作案到被捕、判

刑、執行死刑，前後只有兩個多月，遠超一般刑事案件的審理和執行速度，但也留下大量沒有被探

討的問題。

端傳媒整理中國大陸過往十年媒體報道和官方通報發現，幾乎每年都有數十起類似事件發生，但每

起事件獲得的媒體報道、公眾討論卻逐年減少，更在近年跌至最低點。

公開討論的消失，將哪些應該攤在陽光下檢視的東西掃進了不可碰觸的角落？比如，為什麼會有無

差別傷人行為？它還會再發生嗎？將它歸類為「偶發事件」後，我們就可以轉開頭繼續生活嗎？作

為一個無法轉開頭的個體，要如何理解這類個體行為與社會環境的關係？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或許可以從直視問題開始。

https://theinitium.com/series/mainland-zhuhai-car-attack


2024年11月12日，中國珠海體育中心入口處，人們為汽車撞擊事件的受害者獻上鮮花和蠟燭。攝：Alex Plavevski/EPA/達志影像

過去十年，中國發生哪些無差別傷人事件？呈現哪些特點？

2014-2024 年，
中國大陸發生至少 171 起 無差別傷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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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端傳媒綜合採訪、學界研究，選取符合定義的無差別事件；有大量事件由於信息不足，無法判斷能否納入案件統計。

資料來源： 端傳媒整理公開報道

https://flourish.studio/?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story/3027497


A Flourish data visualization

由於官方通報和新聞報道沒有針對類似事件的統一用語，端傳媒以常見的犯案方式或特點為關鍵

詞，如：「持刀」、「駕車衝撞」、「無差別」等，搜索過往十年發布在財新網和澎湃新聞（澎湃

僅有2014年4月後的數據）上的通報和報道，輔以其他中國大陸新聞網站。

結合多方學界對無差別傷人事件的討論和定性，端傳媒對搜集到的逾550起事件逐條分析、篩選。

經不完全統計，從2014年至2024年，中國大陸發生至少171宗無差別傷人事件，傷亡總人數至少

1799人。

2014-2024 年，
無差別傷人事件導致的傷亡總人數至少 1799人
*點擊可查看詳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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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端傳媒綜合採訪、學界研究，選取符合定義的無差別事件；有大量事件由於信息不足，無法判斷能否納入案件統計。
註2：圖中數據統計自2014至2024年的171起無差別傷人事件。
註3：部分案件未有傷亡信息，無法納入統計。

資料來源： 端傳媒整理公開報道

A Flourish pictogram

將近一半的事件發生在沿街和交通要道；另一個「高危」地點是學校，佔比近18%。

https://flourish.studio/?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story/3027497
https://flourish.studio/blog/pictogram-isotype/?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visualisation/22315035


街道 、學校 是中國大陸無差別傷人事件的高發地點
*點擊可查看詳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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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端傳媒綜合採訪、學界研究，選取符合定義的無差別事件；有大量事件由於信息不足，無法判斷能否納入案件統計。
註2：圖中數據統計自2014至2024年的171起無差別傷人事件。

資料來源： 端傳媒整理公開報道
A Flourish hierarchy chart

犯案人士中，男性佔比逾九成。而受害者多為未成年人、幼兒或女性。

逾 九成 無差別傷人事件的施害者為 男性
*點擊可查看詳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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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端傳媒綜合採訪、學界研究，選取符合定義的無差別事件；有大量事件由於信息不足，無法判斷能否納入案件統計。
註2：圖中數據統計自2014至2024年的171起無差別傷人事件。

資料來源： 端傳媒整理公開報道

https://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s/treemaps/?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visualisation/22410778


A Flourish chart

有近13%的犯案人士年齡在26-30歲之間。

無差別傷人事件施害者的年齡分佈

*點擊可查看詳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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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端傳媒綜合採訪、學界研究，選取符合定義的無差別事件；有大量事件由於信息不足，無法判斷能否納入案件統

計。

註2：圖中數據統計自2014至2024年的171起無差別傷人事件。

A Flourish chart

接近八成的加害者採用持械傷人，另有14%的加害者駕車衝撞。

需要補充的是，由於近年許多案件缺少後續報道、案情通報愈發簡略，有多達65起事件——雖然在

作案方式等方面符合無差別傷人行為，卻因缺少關鍵信息而被剔除。

公開討論為何消失？帶來哪些影響？

通過數據整理，我們發現大量通報沒有提及犯案動機、人物關係以及後續調查進度。2018年後，通

報裏頻繁出現「不信謠、不傳謠」的提示。各家媒體對同一事件的報道內容也高度相似，除個別輿

論影響較大的事件外，新聞稿件幾乎沒有通報內容外的信息。

在媒體未能跟進報道的情況下，作為唯一消息來源的官方通報也難以符合相關法規的要求。中國公

安部2012年印發的《公安機關執法公開規定》（下稱「規定」）指出，公安機關應主動公開涉及公

共利益、公衆普遍關注、需要社會知曉的執法信息，同時對於不宜公開但涉及特定對象權利義務的

信息，應採取告知或提供查詢服務的方式。

不過，《規定》中的部分條款存在模糊性。例如，「可以公開」的信息範圍較為寬泛，使某些信息

的公開程度依賴於具體執法部門的判斷。

涉案關鍵信息的缺失，也令我們進一步錯失了理解、防範這類事件的機會。台灣國立中正大學犯罪

防治學系教授戴伸峰認為，公布完整的犯罪程序很大機會能促進犯罪預防，「講跟不講都有它的風

險，我覺得不講的風險比較高，因為人腦補出來的東西是很可怕的。」

在通報中，即使有少數案件披露了作案動機，相關動機描述也更簡化、更強調它是「偶發個人行

為」。如2024年的珠海撞人案和職高殺人案，通報將兩名犯罪者的動機歸因為「對離婚後財產分割

結果不滿」和「因考試不合格未拿到畢業證書以及對實習報酬不滿」。

端傳媒在現場採訪發現，樊維秋因對離婚財產分割心懷不滿而犯案——迅速在民間輿論中生根發

芽，形塑了人們對案件的認知：人們將樊的作案動機歸因為「報復妻子」，網絡上也出現其前妻水

https://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s/line-bar-pie-charts/?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visualisation/22531693
https://flourish.studio/visualisations/line-bar-pie-charts/?utm_source=showcase&utm_campaign=visualisation/22475524


性楊花的謠言。

甚至有謠言宣稱樊維秋是間諜，遭到「外國勢力」指使製造恐怖襲擊。

「最可怕的事情是，現在我們歸因到外國勢力介入，如果再來一件，那外國勢力又得介入了，再來

第三件，大家就只能歸因成什麼？外國勢力通通可以，你擋不住了嘛。這對於（政權）本身的穩定

性，是很大的傷害。」戴伸峰說。

回看2014年至2018年這一時期，相對有較多媒體會對嫌疑人的犯案動機等信息進行挖掘，包括嫌

疑人成長過程、性格、家庭關係、案發前所處境地等信息。

2014年3月14日，中國湖南長沙發生的砍人案現場。攝：EPA/FeatureChina/達志影像 CHINA OUT

比如2014年3月14日在長沙發生的砍人案，媒體報道嫌疑人因來長沙後不習慣當地生活，對工作、

生活感到很失意，被辭退後與用人單位發生爭執，在殺害工作領導後情緒極度失控，開始傷害現場

無辜群衆。2019年11月11日，雲南發生噴濺高腐蝕性液體事件，媒體也在報道中提到嫌疑人「自

幼父母離異，缺乏家庭溫暖，導致心理扭曲，加之工作生活不順，產生悲觀厭世和報復社會的心

理」。

媒體報道對於公眾理解、全社會防範類似犯罪事件有重要意義。但同樣需要關注，在保護公眾知情

權、促進討論和反思的目標下，媒體報道的邊界在哪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鍾華對端傳媒指出，報導中應盡量避免提及具體作案手法，因可能產生

學習、模仿效應。

此外，對嫌疑人的「定性」也應更為嚴謹。一篇關於無差別傷人事件的台灣研究指出，媒體報導在

事件形態和內容中具有「選擇性」，或會讓民眾產生錯覺。例如，一種錯覺是——無差別殺人事件

均由精神疾病患者犯下，解決方式便是強化精神治療。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報導中。我們整理出約60宗在通報或報道中出現「有精神病史」、

「疑似精神病」、「精神異常」、「精神病發作」等字眼的案件。在缺乏進一步的信息披露或精神

鑑定結果的情況下，很多時候「精神病患者」幾乎成為嫌疑人的唯一標籤。嫌疑人具體的生活處

境、有無獲得足夠的醫療和社區支持資源等重要信息，往往是缺位的。

戴伸峰觀察到，傳媒有時會「魔化」加害者，「媒體會告訴大眾：這是一個魔，各位請放心，魔那

麼少，已經被我們抓起來了，你不用怕，好好過日子吧。」

「但是，他跟我們一樣都是人，他只是有自己的問題無法解決，變成犯法的人而已。」戴伸峰說。

https://www.cprc.moj.gov.tw/media/8462/71228154745301.pdf?mediaDL=true


在珠海撞人事件中，端傳媒也在實地採訪中發現，大量民眾認為這是由一個「喪心病狂」的人實施

的「偶發事件」，並由此結束了關注和討論。

2024年11月11日﹐珠海有人駕越野車衝入體育中心，並撞向人群。當局公布事故造成35人死亡。網上圖片

近年另一個值得留意的趨勢是，引起輿論廣泛關注的案件在審理、執行上的速度明顯增快。比如，

珠海事件從案發、審判到執行僅用時不到三個月，但2016年2月29日發生在河南南陽的駕車衝撞案

件則用時兩年。而後幾年類似案件的綜合審理執行時間多在一至兩年之間。

官方「高效」的蓋棺定論，媒體報導的「言簡意賅」，相關信息的匱乏和密不透風的審查，令公開

討論完全消失。

「社會需要以負責任的方式討論這些問題，而不是為了避免恐懼選擇回避，因為不討論並不意味著

問題會消失。」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陳碧在一檔播客裏指出，「這些未被言說的事件

和傷痕始終存在。如果我們試圖忽視它們，未來它們可能會以更強的方式反噬社會。」

還有一個被中國社會普遍忽略的問題是——倖存者創傷。端傳媒難以找到針對無差別傷人事件所造

成的社會心理創傷的研究，遂參考大規模槍擊事件的相關研究。有研究顯示，心理創傷和障礙很可

能纏繞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倖存者，包括重度抑鬱、廣泛性焦慮障礙、恐慌障礙和PTSD等。這些心

理症狀反應在減少活動興趣、社交隔離、退出人際關係等方面，進而令社交、工作、浪漫關係等變

得困難，甚至會增加自殺和殺人的念頭。

據美國國家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中心的數據，目睹大規模槍擊事件的人中超過四分之一會患上

PTSD，另外三分之一的人會患上急性壓力症候群。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女性、低社會經濟地位

者、少數族裔群體的風險更高。

回到中國的語境裏，公開討論、研究的真空，不但令身心受創的倖存者和目擊者難以獲得任何幫

助，也令整個社會一再錯失共同檢討、防治悲劇再次發生的可能性。

當端傳媒嘗試重新拾起這個話題展開討論時，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應該如何稱呼這類事件？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77e50231962f0b751413a45
https://www.proquest.com/openview/2fa574db0e60168de83d2046c6938b1f/1?cbl=18750&diss=y&pq-origsite=gscholar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392099_Supporting_Survivors_of_Public_Mass_Shootings


2014年3月14日，中國湖南長沙發生的砍人案現場。攝：Ji Dongepa/FeatureChina/達志影像 JI DONG

什麼是無差別傷人事件？有什麼特點？

端傳媒發現，媒體報道和官方通報中並沒有對這類事件進行判定，只發布事件的部分信息。因此，

讀者一般無法通過這些有限信息識別無差別傷人行為，更無法統計類似事件的多寡。只有在相當典

型的事件出現時，比如珠海撞人案，一些網路討論會使用「無差別傷人」、「報復社會」等短語來

指稱。

那麼，到底什麼是「無差別傷人」？

在中國公安系統裏，最接近無差別傷人的描述是「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指以發洩個人憤恨、對社

會進行報復和造成重大影響為目的，運用殺人、放火、爆炸等暴力手段，侵害他人或不特定對象。

據一篇發表於2021年的論文——《個人極端暴力犯罪的概念釐定與類型界分》，2008年上海楊佳

襲警案後（註：楊佳持刀闖入上海一公安局，造成6名警員死亡、5名受傷），媒體開始使用「個人

極端暴力犯罪行為」指代該類事件。官方最早開始使用這個說法，則是在2010年中央維穩工作領導

小組辦公室的通知中。當年3月至5月，全國發生多起襲擊小學、幼兒園的事件——這也是中國大陸

無差別傷人事件中較常見的類別。



2014年5月21日，臺北捷運鄭捷隨機殺人事件，事故地點的江子翠站月臺台。圖：wikipedia

2014年台灣鄭傑案後（註：鄭傑在台北捷運車廂隨機傷人，造成4人死亡、24人受傷），台灣司法

部委託國立臺北大學針對「陌生者間（含隨機殺人）」的犯罪特性和防止進行研究（下稱「研究報

告」）。這份研究對數百位殺人犯和15位無差別殺人犯等進行調研，為中文研究中較為豐富和扎實

的報告。

研究的作者之一、國立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教授周愫嫻，對「無差別殺人」案件劃定了定義要

素：一、加害者和被害者之間為單純的陌生關係，二、排除因財物、幫派、意識形態和現場一時情

緒失控等因素造成的殺人事件，包括仇恨、色慾、情感等糾紛為主的動機。

需要釐清的是，對於有政治或宗教目的的案件，因能被釐清具體動機、具有政治訴求的表達，一般

不被歸為無差別傷人。

那麼，除了「陌生人」這一特點，無差別傷人事件還有哪些值得留意的特徵？一篇台灣論文列出如

下特徵：一、 案發場所通常為開放場合，因能避免行為曝光遭中斷；二、犯罪者熟悉犯案地點，能

提高掌控度；三、受害者具有象徵意涵，被殺害的成本較低。

上述特點，在端傳媒整理的171起無差別傷人事件中，均能看到呼應。

刑法學者陳碧在上述播客中指出，無差別殺人往往被判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中國刑法分則的第一

個罪名是危害國家安全，其次是危害公共安全。從罪名危害性的排序中也可以看出這類罪行的重大

程度。

「所謂公共它就不是只針對一個人，任何一個人、你只要是公共的一份子，都可能會被這種危險籠

罩。」陳碧在播客中指出。

正因為此，每一個人都有需求去理解無差別傷人發生的土壤。比如，一個人究竟為什麼會對陌生人

萌生殺意？

2008年7月1日，上海楊佳襲警案導致六名警員死亡、四名警員和一名保安人員受傷。網上圖片

加害者是什麼樣的人？為何走到這一步？

多位受訪學者和論文指出，所有的無差別殺人， 都是「有目的」殺人，其目的在於殺更多人，以

「發洩私憤」、「公然報復社會」。加害者往往希望獲得公眾關注。

犯罪防治學系教授戴伸峰指出，無差別傷人事件背後的心理動機「可能不是要殺人，是要讓人看到

『我』」，即「自我顯示慾望」。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login?o=dnclcdr&s=id=%22109NCUE5464041%22.&searchmode=basic


這種慾望，或許和他們的成長環境、人格特性相關。

上述《研究報告》指出，無差別殺人犯生長在高風險家庭中的比例較高，親密關係較為疏離。報告

按照殺人者和被害者的關係等，對殺人者進行分組。研究發現，相較其他組別的殺人犯，無差別殺

人犯具有高反社會人格、低同理心和高孤獨感的特點。

這種「自我顯示慾望」，也或許和他們此前可能經歷了「社會排斥」有關。

日本犯罪心理學家大淵憲一提出以「社會排斥」為基礎的模型，用以解釋無差別傷人行為。他在

2015年退休紀念講堂上提出如下暴力心理機制模式：

戴伸峰解釋，重大犯罪事件的發生一般來自於「壓力慢性惡化」的過程。生活難免充滿壓力（壓力

源），如果不去處理，放任壓力源惡化，就會感受到壓力的增加。這時，適當的社會協助或接納，

可幫助當事人解決壓力源所帶來的壓力感受。

相反的，如果求助遭到拒絕或排斥，社會排斥將成為轉化壓力感受的催化劑。當壓力累積到一定程

度，人們會開始將壓力的因素往自身內部轉化與累積。當事人開始對自己感到絕望、覺得怎麼做都

做不好，嚴重者可能會引起個人自尊心的受損。此時，社會排斥更加強了當事人對自己「被社會遺

忘、拋棄」的被排斥感，這種對於自我狀態的負面想法，慢慢地成為壓力轉化成激烈手段的重要機

制。

到了最後階段，當事人對自己已充滿遺棄式的絕望感，他不再想着如何與他人互動、如何順從社會

規範，而希望透過自我毀滅（自殺自殘）解決一切壓力。又或者，他們會對社會充滿仇恨式的敵

意，想要「再一次」證明自己的能力，卻又苦無機會融入社會，最後在強烈的自我顯示慾望催化

下，幹下了自己心中所認為的「一件大事」。



2008年6月8日，日本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發生的十字路口，加藤智大於此下車隨機攻擊路人後，調查人員正在現場勘查，街道仍散落著沾血的毛巾和受害人的私人物品。圖：

wikipedia （拍攝於案發後兩個小時）

以2008年震動日本社會的秋葉原事件為例，犯罪者為一名25歲的日本男性加藤智大，事發前曾與朋

友傾訴厭世的念頭，在手機留言版發布大量留言，擔憂自己被公司開除，訴苦自己交不到朋友、女

朋友等。當時，加藤智大是一間公司的派遣員，某天他發現制服不見了，認為自己已被公司開除，

繼而生出要殺人洩憤的念頭。

值得留意的是，這類傷人事件並非「一時興起」，往往經過事前計劃、選定犯罪地點，甚至會在事

前向公眾或身邊的人留下相關犯罪信息——即「求救」信號。

比如鄭捷曾和友人提起自己的殺人計劃，也曾在和網友打遊戲時提到自己想在捷運上殺人；加藤智

大犯案前在手機留言板上留下犯案預告，並簡短描述了犯案手法。

也就是說，這類事件的加害者在感受到社會排斥後，還是會持續釋放「希望被接納」的訊號，只是

使用的是一般人難以理解的方式——透露自己的作案計畫。戴伸峰在《罪、罪犯與他們的產地》中

提問到：「如果我們有機會透過這些蛛絲馬跡，對他們有更多接納的應對行為。是否有可能降低他

們的加害行為？」

「很可惜的，在高速運作與資源競爭的現代社會裡，關心他人的同時也代表着對於自身時間以及資

源的浪費。」戴伸峰寫道，台灣的多起無差別傷人案，和中國大陸的情況相似，都在加害者不清楚

說明自己犯案動機的情況下，草草結案。加害者們的確達到了他們最後的訴求——被人們永遠記得

了，卻是以一種「惡魔」的形象。



2008年6月8日，日本秋葉原隨機殺人事件後，男子在現場十字路口為死者祈禱。攝：Junko Kimura/Getty Images

無差別傷人案是社會環境的產物

不同學者的研究均指向一個結論：無差別傷人事件、乃至其他傷人事件都並非個案問題，而是與社

會環境息息相關，是社會環境的產物。

長期研究犯罪學和社會發展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鍾華，與團隊爬梳分析中國的犯罪數據

（中國裁判文書網2016-2018年案件）發現：對比美國或西方社會的犯罪年齡高峰只有一個——20

多歲，中國的犯罪年齡高峰有兩個，分別在接近30歲和50-55歲之間。考慮城鄉、發達與不發達的

省份等對比因素後，這條曲線均呈現相同的樣態。



鍾華分析，對比美國，中國孩子在25歲前基本被保護在家庭、學校之中，「沒有什麼自由，沒有

閒，沒有冒險和探索的空間。」故而犯罪年齡比西方社會整體晚5、6年並不難理解。

但第二個高峰說明了什麼？鍾華指出，年齡分級規範（age-grading norm）深刻形塑了東亞社

會。「我們對年輕人是比較包容、保護的，但是到了45歲之後，你應該是家庭的頂樑柱一樣的男

人。」若這個年紀在事業、生活、親密關係等受到挫折，一些人或許會喪失希望，出現「反正也活

夠了，多殺一個是一個」的心理。

年齡規範是犯罪行為的長期深層影響因素，而經濟下行是這種社會環境因素中的一種調節變量

（moderator）。「這（經濟下行）會加重這種邊緣化的情況。往年他也許還有一點點機會，還能

再找一些工作，但今年是絕對不可能了，連大廠35歲以上都可能危險了對吧？」鍾華解釋。

疫後中國經濟持續下行，深陷失業率企高、房地產萎靡、消費不振、地方債層層累積等問題。艱困

的局勢進一步削弱了普通人自救的可能性。

中國大陸刑法學者莊琦（化名）亦對端傳媒指出，會犯下無差別傷人的人未必都是邊緣群體，他們

也可能是因為遭遇了一些變故，使得社會狀況、地位或經濟狀況發生劇烈變化，感受到自己的地位

受到威脅。這繼而關聯到社會適應能力、抗挫折的能力。

「具有經濟實力的人沒有希望， 這是很可怕。大家以前過度美化中產階級，所謂的中產階級， 必

須要奠基在分配公平的社會裡， 一旦分配不公平， 中產階級其實就只是一個被美化的奴隸。」戴

伸峰表示。

陳碧在上述播客裏指，無差別殺人事件不僅僅是個案問題，它背後涉及個人與社會的雙重責任；社

會需要在反思中前行，既追究個案的法律責任，又承擔自身的社會責任。



2011年7月22日，挪威Utoya島的一個夏季青年營發生恐怖事件後，很多受害者躺在地上。攝：Vegard M. Aas/presse30.no/Getty

Images

防範無差別傷人事件，排查有用嗎？

在一個社會中，犯罪是不可避免的。陳碧在上述播客中談到，惡性的無差別傷人事件就像極端病變

後的癌症，不可能完全避免，但依然可以通過更好的預防措施降低風險。那麼，不同國家分別採取

了哪些措施？

參考《研究報告》彙整的不同國家作法，有的國家在大型無差別傷人事件發生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

會，調查事件及反思應對措施。以挪威為例，2011年7月，一名男子在政府辦公大樓引爆炸彈，而

後轉移至一個小島，開槍掃射在當地參加夏令營的學生。這宗事件共造成77人死亡、67人重傷和約

250人輕傷。一個月後，挪威政府成立調查委員會，公布事件經過，並檢視政府的危機管理、與大

眾溝通的成效、對傷者及家屬的救援和照護、警政部門應對類似危機的能力，此外也檢視了政府維

繫安全的工作以及社會對此的控制能力。

美國則針對包括槍擊、公共場所殺人、恐怖襲擊等在內的「大規模攻擊事件」成立「行為風險評估

中心」。該中心會協助社會、公司、社區和執法單位等不同團體建立自己的「緊急事件管理團

隊」，進行自我管理、風險評估、配置資源等，然後建立通報機制的標準、並設置多渠道通報，亦

會鼓勵公民和社區採取有助於社會安全和相互尊重的行為。



在中國大陸，以化解、排查基層矛盾為目的的「楓橋經驗」（註：指1960年代初浙江省紹興諸暨市

楓橋鎮的經驗，即發動群眾監督、說服、改造「階級敵人」），被廣泛應用在基層治理中。官方希

望「發動和依靠人民就地解決矛盾」，具體手段包括社區網格化管理、重點人群監管和干預、網絡

大數據監控等。

珠海和無錫事件後，公安部亦再度表示要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官媒則頻頻強調從「剛性」和

「柔性」做到「要從源頭防控」、「化解矛盾糾紛」。

官方首先從硬件上積極佈置防範措施。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珠海街頭緩衝撞石墩變多了。硬件防控也

外溢到其他省份，有的學校門口甚至出現密集的帶刺路障。

採集各類風險信息、排查「重點人員」也成為基層工作重點。

珠海事件後社區被要求加強排查「八失人員」和「三低三少人員」。「八失」指投資失敗、工作失

業、生活失意、情感失意、關係失和、心態失衡、精神失常和年少失管；「三低三少」則指經濟收

入低、社會地位低、社會聲望低、人際交往少、流動機會少和疏導渠道少。

翻查資料，類似排查在幾年前已經出現，各地政府的做法也略有不同。參考重慶《五桂鎮「兩失」

人員服務管理工作方案》，對「兩失」（指因生活失意、心理失衡導致行為失範，可能實施個人極

端、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的人員）評估分級，按照「一人一專班」的標準，組建由公安、信訪、民政

等多個單位的管理小組。另外，一級「兩失」人員（即有現實緊迫風險的人員）應被「全天候無盲

區」監管，掌握衣、食、住、行和娛樂等信息，對出入場所和能接觸到刀、爆、毒等物品全面布控

和監管。二、三級人員則需要被建檔、一兩週定期隨訪，定期進行法制教育、釋法說理、人文關懷

等教育疏導。

http://www.news.cn/mrdx/20241127/ddd2b570dba74392aa10fddc245fd765/c.html


2024年11月17日，中國江蘇無錫，一名男子在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門口獻上一束鮮花，此前該學院發生持刀襲擊事件。攝：Brenda Goh/Reuters/達志影像

這種排查，是社會外控力的一種強力手段。

參考犯罪學學者雷克利斯（Walter Cade Reckless）提出的抑制理論，個體身上和社會環境中都存

在誘使人犯罪的因素，故個人需要內在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外在的社會控制能力來遏止犯罪傾向。內

在控制包括個人目標、對不利環境的容忍度、社會規範和道德的內化、情緒共感能力等；而外在控

制包括社會規範、法律等。內控和外控獨立作用亦相互影響，在理想情況下，當兩者均衡時，可以

阻隔犯罪的發生。

戴伸峰認為，中國社會有很強的外控機制，有強有力的監控系統維持社會治安，但社會間的束縛力

量薄弱。

「中國大陸走到很危險的『外控型的社會』，他幾乎把所有的內控機制都剝奪了， 他不相信每個人

自己有煞車， 這樣下去，人們會放棄自己的煞車， 從此那台車永遠停不下來。」戴伸峰說，「高

度外控的社會，最後會走到一個叫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狀態，如果整體社會走

到習得性無助， 整個社會就是垮掉了。」

中國大陸刑法學者莊琦也提醒，排查不應只是運動式的措施，更應該去看到當時的預警和支持是否

足夠。她也關注這種排查方法帶來的社會氛圍和情緒價值，以及可能進而造成的惡性後果。「別搞

得全社會都在以關心為名，探測自己周圍哪些人失業了，但其實在放大他的焦慮，這有可能讓一個

還沒有太絕望的人變得更加不安。」

「識別本身沒什麼錯，但是如果帶着特別強的標籤感或者是敵對意識，也可能引起被識別人群的不

滿。」莊琦認為，識別的目的是要及早進行心理疏導，關注到受到社會劇烈變化影響最大的人群，

並給予關心和更多希望。「讓他感覺到自己不是只是做了變革的犧牲品，然後還有機會去創造財富

的可能性，你要賦予這種可能性。」


